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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说明：

1. 本图为辽宁抚顺望花10kV和平变凤和一线等4条老旧线路改造工程规划—平面图。

项目地点位于抚顺市望花区昌图街（丹东路-本溪路段）。

2. 本工程为电力线路，规划管线类型为 10kV 电力线路，全程采用地埋敷设，管线长

为 464 米，最小覆土深度不小于 0.7 米，过丹东路、昌图街采用顶管作业。工程起点由

昌图街北侧的 220kV 和平变电站西侧引出，沿昌图街东侧向南过丹东路至本溪路，沿本

溪路北侧向西过昌图街至雷锋第二小学，向南过本溪路敷设至终点与现状 10kV 电力衔

接。

3. 规划设计符合《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等现行有效设计规

范。其他未尽事宜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范标准。

公示信息
辽宁抚顺望花 10kV 和平变凤和一线等 4条老旧线路改造工程规划许可批前公示

辽宁抚顺望花 10kV 和平变凤和一线等 4条老旧线路改造工程，工程性质为电力线路，线路长

为 464米,建设单位现委托设计单位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完成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现予公示并

公开征求意见：

1、公示及收集意见日期：2026 年 4 月 27 日-2026 年 5 月 8日(7 个工作日)

2、利害关系人可在公示有效期内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或提出意见：

咨询电话：

审批部门：抚顺市自然资源局 电话：024-57555902、024-52867885

建设单位：国网电力抚顺供电公司

设计单位：辽宁正新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単位：中润联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示地点：抚顺市自然资源局网、建设项目现场、抚顺市政务服务中心

反馈意见方式：

1、发送电子邮件：fs57000596@163.com

2、寄邮件书面意见地址：抚顺市临江路东段振兴大厦 A座 902室抚顺市自然资源局市政交通规划

科，邮编：113006

3、反馈意见请注明联系人真实姓名、电话、地址等信息，如信息不完整或不真实导致无法核对相

关情况的,视为无效意见。

4、本方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依示享有听证权。

抚顺市自然资源局

2026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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